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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凯客车         公告编号：

2014-031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13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报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

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4 年 3 月

18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上披露了公司《2013 年年度报告》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对我公司 2013

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查中关注到：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确

认依据及履行披露义务情况、公司重大风险提示情况。现就上述问题

补充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确认依据及履行披露

义务情况 

（1）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江汽集团”）新能源研发补助 5200 万元，依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

号—政府补助》的相关规定，本公司将本年度收到的江汽集团转拨的

补助收入 300 万元确认为递延收益，4900 万元计入 2013 年度营业外

收入并履行了披露义务。详见公司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编号为 2013-059 和编号为

2013-062 的《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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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报告期内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新能源汽车推广

应用补贴 1.66 亿元属于定额定量补贴，是成本的弥补项目，故无需

履行披露义务。 

根据 2013 年 9 月四部委联合下发《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

广应用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建【2013】551 号），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

的补助范围、补助对象、资金拨付方式、资金补助标准。具体规定如

下：（一）补助范围。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应是

符合要求的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。重点

加大政府机关、公共机构、公交等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。（二）

补助对象。补助对象是消费者，消费者按销售价格扣减补贴后支付。

（三）资金拨付方式。中央财政将补贴资金拨付给新能源汽车生产企

业，实行按季预拨，年度清算。生产企业在产品销售后，每季度末向

企业注册所在地的财政、科技部门提交补贴资金预拨申请，当地财政、

科技部门审核后逐级上报至财政部、科技部。四部委组织审核后向有

关企业预拨补贴资金。年度终了后，根据核查结果进行补贴资金清算。

（四）补助标准。补助标准依据新能源汽车与同类传统汽车的基础差

价确定，并考虑规模效应、技术进步等因素逐年退坡。2014 年和 2015

年，纯电动乘用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乘用车、纯电动专

用车、燃料电池汽车补助标准在 2013 年标准基础上分别下降 10%和

20%；纯电动公交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公交车标准维持

不变。安凯客车本期销售的新能源汽车车长>10 米，属于纯电动车，

补贴标准为 50 万/台。依据新文件，新能源汽车补贴由生产企业向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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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提交申请资料，由于规定的政府补助申请流程以及时间相对滞

后，如果按照实际收款确认补贴收入会造成收款和实际补贴对象期间

不配比、收入与成本不配比，因此公司在新文件下发后，政府补贴采

取的核算模式为预计政府补贴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――政府补助（2006）》“ 第二章 确

认和计量  第五条 政府补助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，才能予以确认：

（一）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；（二）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

助。”以及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应用指南“四、政

府补助的计量(一)货币性资产形式的政府补助。根据本准则第六条规

定，企业取得的各种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，如通过银行转账等方

式拨付的补助，通常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计量；存在确凿证据表明该

项补助是按照固定的定额标准拨付的，如按照实际销量或储备量与单

位补贴定额计算的补助等，可以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。” 依据上述情

况判断企业本期销售的 333 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属于补贴范围，均

为真实交易且交易已完成，相关申报资料已按文件规定流程报送相关

部门审批并有确凿证据表明该项补助是按照固定的定额标准拨付的，

可以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。 

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公司年报审计中对上

述 333 台新能源汽车销售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属于新能源汽车补贴范

围内产品进行了审核，销售真实性审核程序包括检查产品交接单、销

售合同，并执行了函证以及派人员现场走访调查等审计程序。对上述

销售的产品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的新能源汽车范围进行审核，查阅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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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 年 5 月发布的《车辆生产企

业及产品(第 248 批)2013 年第 27 号》公告，确认上述 333 台汽车属

于新能源纯电动城市客车电动车范围。 

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认为：公司本期确认的

新能源汽车补助有确凿证据表明是按照固定的定额标准拨付的，可以

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。该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相关规定，为此出具了

专项说明。 

二、公司重大风险提示情况 

1、业绩亏损 

报告期内,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-3473 万元，同

比下降 136.5%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总体销售规模下降，产品销售

结构变化较大，营利能力较强的营运车比重较上年同期下降；出口量

及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下降。 

2、毛利率大幅下降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主营业务销售毛利率为 5.54%，同比下降 58.66%，

主要系本报告期政府新出台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变化，政府补助列

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核算，上期新能源汽车政府补助计入营业收

入；公司为拓展新能源汽车市场，本报告期承接的部分新能源汽车合

同毛利率较低；人民币持续升值及出口规模下降，导致出口毛利率较

上期有较大下降。 

3、行业风险 

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仍不明朗，国内经济趋稳，行业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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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放缓，市场竞争压力较大，动车、轨道交通等快速发展对客车行业

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。 

4、政策风险 

随着行业标准不断提升、原材料价格波动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

升给公司成本增加带来压力；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变化，也会对公

司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以上两点补充披露，不影响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， 

公司更新后的 2013 年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，由此造成的不便， 

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谅解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


